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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艺术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专业艺术教育更是如此。
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教育与受教育两者始终是以艺术为媒体作为共同参与艺术活动的中心内容，并
受艺术本性的影响与制约。
艺术教育在知识、理想等方面对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等方面产生积极有效的
作用。
艺术教育可以通过审美功能，即通过审美观照满足审美需要引起审美的快乐，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
锻炼与提高人们自由把握和创造形式的能力，对意象的感悟与评价的能力。
感受和体验审美的快乐，得到陶冶、提升与塑造，逐渐获得自由与和谐、全面的发展。
总之，艺术教育对于一个人或者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新时期专业艺术教育快速发展提出的要求，作为专门的艺术院校，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所
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二十一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计划。
对学科现状进行全面审视与深入的思考，总结办学经验，不断创新，拓展办学规模，全面发展和进行
建设。
在改变原来只注重纯技法教学或者是只注重由技入道式的教育模式的同时，重视和加强学科的理论建
设与创新，重视科研活动的开展和取得的成果，从而使艺术院校的教育教学水平达到更高水准。
这就要求在全面总结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视野，熟悉与了解世界现当代艺术教育教学的
状况，并将其取得的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推动教育与科研工作。
这种工作的有效形式恰恰表现为教材的出版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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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艺术作品的创作与传播　　第一章　艺术作品及其创作　　第二节　艺术作品的类型　
　艺术作品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表达，创作目的和表达方式的不同决定了艺术作品类型的多们性，我
们把艺术分为观赏艺术作品、表演类艺术作品、视听类艺术作品以及关联性作品等四类。
　　一、观赏类艺术作品　　观赏类艺术作品的创作以观赏为最终目的，无论是一幅画作还是一幅照
片，其创作都是为了使人通过视觉上的观赏获得一种审美体验进而满足其审美需要。
视觉性与空间性是观赏类艺术作品表达方式的主要特征。
观赏类艺术作品主要包括美术作品和摄影作品。
　　（一）美术作品　　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
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
其中绘画是最常见的狭义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中的绘画与画种及其载体的物质材料无关。
书法是特殊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中的书法作品是指字帖作品，与字体、用笔及材料无关。
雕塑是雕、塑、刻一类立体艺术作品的总称，著作权法中的雕塑作品与其创作手段、大小尺寸及使用
的材料无关。
著作权法保护雕塑作品的原型及其雏形，按照原型或其雏形进行放大或缩小属于复制行为。
实践中，一雕塑能否构成雕塑作品关键是考察其独创性，如一雕塑家雕塑的是天坛，该行为则属于复
制行为，该雕塑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雕塑作品，因为天坛是古代工匠的杰作；反之如果雕塑家
雕塑的是其独创的“解语倾城”，则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雕塑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美术作品的法定定义，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
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均属于美术作品的范畴。
例如在刘金迷诉北京菲瑞佳商贸有限公司都市丽缘美容院、家庭百科报社一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2005年）中，原告称其创意和设计的涉案发型属于美术作品当中的雕塑作品，并由此主张对涉案
发型享有署名权。
对此，法院认为，原告主张的发型设计系由一系列的技巧和步骤构成，对技巧和步骤的模仿和使用著
作权法无权予以制止，故其并非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
而就技巧和步骤所形成的具体结果，即发型本身，可以被喻为“雕塑”，但其造型的固定性显然不同
于雕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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